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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国锐专利权权属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6-03-02 00:30:15  

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昆民六初字第58号

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昆明市滇池路。  

法定代表人DAW ME DO（缅甸籍），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怡，云南派特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及伟，男，云南省昆明市人，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戴国锐，男，1962年4月12日生，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住昆明市永昌小区五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六楼。身

分证号：53010262041224。  

委托代理人陈左，昆明正原专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专利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戴国锐专利权权属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

议庭。原、被告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于2005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昆明市万

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怡、王及伟，被告戴国锐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诉称：玻璃百页窗是由原告方发明的产品，于1995年申请专利获得专利权。原告

一直从事该产品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工作，并得到有关机关的支持和认证。被告戴国锐系原告于2001年12月所聘用的员

工，在原告公司曾担任过副总经理职务，自从到原告处工作后即参加原告所承担的由市科技局立项的“新型可调式窗墙

技术及产品开发”课题研究，是该课题的主要完成人员之一，该课题于2002年11月通过市科技局鉴定。2004年1月被告

在未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原告处，并于2004年4月10日以被告个人名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为

“可调多功能百页窗”的实用新型专利，于2005年3月30日获得批准，专利号为：ZL200420034307.5。原告认为，被告

申请并获得批准的ZL200420034307.5号实用新型专利系职务发明，权利应归属原告方所有，因此，特向本院起诉，请求

判令：1、专利号为：ZL200420034307.5的实用新型专利为原告所有；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原告为主张权利而支

出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  

被告戴国锐答辩称：1、被告自进入原告公司至其离开期间，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产品销售业务，从未承担过技术研

发工作，原告称被告参加“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课题研究，而且是该课题的主要完成人员之一没有任何的

事实依据；2、原告所称的“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课题是在被告进入原告公司之前立项的，并于2002年12

月就完成了。该项目内容及作为基础的王及伟的ZL95226738.1号专利与被告拥有的涉案专利的技术内容没有关系；3、

被告本职工作很明确是产品销售，而且其发明也不是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的工作任务中做出的，因此，其拥有的涉案专

利不是职务发明；4、被告发明也没有利用原告的物质条件，也没有得到原告的任何支持。王及伟的专利以及更早的其

 



他专利技术属于公开的技术内容，任何人均可以参考后作出新的发明创造；6、被告与原告从未就针对技术成果的归属

进行过约定。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根据当事人双方的诉、辩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专利号为ZL200420034307.5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属

应归原告还是被告，即被告申请并获得授权的此项实用新型专利是否属于职务发明。  

针对诉讼请求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第一组：1-1、ZL95226738.1专利证书、

说明书、著录项目变更（续）；1-2、ZL002268407.1专利证书。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总经理王及伟向中国专利局申请百

页安全窗专利并获得批准，现专利有效；第二组证据：2-1、昆明市产品标准备案证书；2-2、中国发明协会证书；2-

3、商标注册证；2-4、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证书；2-5、中国国际专利与名牌博览会特别金奖；2-6、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部证书；2-7、中国工程建设协会证书；2-8、中国建材市场协会证书；2-9、云南省建设新技术新产品推广证书。

该组证据欲证明王及伟许可原告实施上述专利，由于该产品在国内尚属空白，所以该产品是新产品，又由于该产品主要

应用于户外建筑，该行业对其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及强制监控指标，所以原告方在实施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后通过

了国家级、省级、市级权威部门的检测，首创了该产品的质量标准，作为新产品获得了很多的称号；第三组证据：3-

1、云南省失业人员失业证；3-2、云南省劳动合同书；3-3、职工养老保险手册；3-4、工资表。此组证据欲证明被告方

开始为无业人员，于2001年11月到原告公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用后，2003年5月29日被正式录用，成为原告正式

工作人员，但工资表是从2001年底至2003年底；第四组证据：4-1、聘任书；4-2、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昆科星

字2000-04]；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昆科鉴字（2002）127号]；科技成果登记表[昆明科成登字20020127]；4-3、昆明

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昆科工字2002-56]；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昆科鉴字（2003）73号]；科技成果登记表[昆明科

成登字20030073]。2002年鉴定书中有一个表中载明了主要完成人员名单，在课题完成人员名单上有被告的名字。该组

证据欲证明原告得到了市科技局的立项，项目通过了鉴定。被告系原告方工作人员，到原告方工作后即参加了原告方所

承担的课题研究，是该课题的主要完成人员之一，对课题的全部内容是知道的，而且原告只生产这种产品，被告曾经担

任过原告公司的副总经理；第五组证据：5-1、ZL200420034307.5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专利证书，申请

时间是2004年4月10日，该专利是被告在离开原告处三个月后申请的。该组证据欲证明被告方在未与原告方解除合同的

情况下，擅自不到公司上班，并于2004年4月10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可调多功能百叶窗”的

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于2005年3月30日授权公告。原告于庭审时补充提交了一份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于2005年8月

25日发的中标研发（2005）136号“通知”作为证据，欲证明原告所生产的产品系新产品。  

被告戴国锐质证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两个专利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证据反映该专利是否还继续

有效，该专利是王及伟个人的，但本案原告是公司法人，王及伟没有提交与原告之间的专利许可使用合同，作为原告出

据这些专利证书，并不是其拥有的；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要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于第三

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失业证应当归还给被告，原告没有权利继续扣押；对于劳动合同书，是2003年5月双方签

订的，在此之前被告在原告公司只是作为临时工，不是技术人员，也没有参加任何课题研究；对于职工养老保险手册，

应当归还给被告；对于工资表，可证明2001年12月被告进入原告公司，双方产生事实上的劳动关系，2003年5月被告最

后一次领取工资；关于第四组证据：对于证据4-1聘任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是无效的，我方当事人不知情；对于证据

4-2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我方无关，该项目是2001年12月前即被告进入原告公司前就完成

的。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上有戴国锐，是原告为了充数写了被告的名字，而且被告是搞市场销售的，不是技术人员，

更不是主要完成人员；对于证据4-3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昆科工字2002-56]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内容不予认

可，从名称可以看出与技术研发无关，在成果鉴定证书中反映是建筑标准的制定，根本与产品研发无关，所以这个内容

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事实；对于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原告的观点不予认可。对于原告庭审时提交

的证据，认为该证据标明日期是2005年8月，内容与本案无关，而且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其中3－4工资表可以

证明原告第一次领取原告支付的工资的日期是2001年12月25日；对第四组证据4－1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该聘用合同系

原告单方面出具的，没有得到被告认可，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聘任行为发生的真实性；对4－2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

证明力随后进行综合评判；对4－3，其内容是关于“万变窗墙建筑标准设计研究”，其研发人员名单中并没有被告，因

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不予认可；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原告庭审时补交的证据“通知”，因原

告提交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被告对其不予以质证，但该证据产生时间2005年8月系在法院指定给原告的举证期限之后，

因此，该证据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依法将其作为本案证据收录，对其真实性亦予以认可。  

被告戴国锐针对其答辩理由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2004年原告在《雄飞装饰建材》上声明，欲证明戴国

锐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在2003年12月15日已经终止了；证据2、昆明锡龙联营总公司证明，证明被告在原单位即具备新产

品的市场推广及营销工作经验，并且进入原告公司还继续从事市场推广工作，不可能作为主要技术人员；证据3、证人



陈明寿的证明，欲证明在2004年3月10日受戴国锐委托进行了技术上的工作，被告申请的专利的技术内容来源于此；证

据4、1979年上海工业建筑院编制的图集（CJ737二），欲证明早在原告申请专利之前，即有同类产品及技术，因此原告

产品的技术不是新技术；证据5、1979年上海工业建筑院编制的图集（CJ737一），证明内容同上；证据6、1977年第五

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编制图集，证明内容同上；证据7、省工程建设标准设计院、昆明有色治金设计院主编图集，证

明早在2002年即公开了该产品的内容，任何人都可以拿到的；证据8、ZL92227756.7专利说明书,该专利的技术内容基本

上完全覆盖了原告的专利内容，欲证明早在原告申请专利之前即有同类专利技术存在；证据9、ZL92228941.7说明书，

欲证明内容同上；证据10、ZL94217574.3专利说明书，欲证明内容同上。  

原告质证认为：对于证据1，2004年原告在《雄飞装饰建材》上声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材料系2004年1月印制

的；对于证据2，昆明锡龙联营总公司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被告没有提交这个单位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不能证

明该单位是否存在，而且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进入原告公司之前处于失业状态，原告提交的失业证是客观存在

的，而这份证据与失业证相矛盾，因此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3证人陈明寿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

可，仅从该证明不能证实是否存在陈明寿这个人，即使存在也不能确认其签字是否真实；对于证人情况说明，是被告代

理人自己写的，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对于证据4-6三份图集，不是本案中所涉及的玻璃百叶窗的图集，这些是老

产品，不是新产品，因此与本案的产品不一样；对于证据7图集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它确实是一份新图集，这份图集就

是我方产品的图集，可证明我方玻璃百页窗是新产品；对于证据 8-10三份专利是下载来的，没有办法核实其真实性，

即使这三份专利存在，也不能证明被告的观点，因为原告的专利是95年就存在的，期间没有任何人对此专利申请宣告无

效，且该专利是新产品，与这些专利不一样。  

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3，由于证人没有出庭做出说明，其真实性难以认

定，对其真实性不予以认可；对证据4－10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证明力随后进行综合评判。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被告戴国锐于2001年12月进入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并于当月25日领取了工资。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与昆明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昆明市民办科技机构管理处签

订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项目名称为“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主要技术内容为：1）将

ZL95226738.1百页安全窗专利转变为能在建筑市场推广的成熟产品；2）ZL95226738.1百页安全窗专利的基础上，开发

一种集窗、墙、栅栏功能为一体的新型建筑材料；3）在ZL95226738.1百页安全窗专利的基础上，变形开发一种新型装

饰型幕墙，它既具有现有幕墙的装饰功能，又能杜绝光污染、解决擦洗、更换、维修、胶老化的难题；4）

ZL95226738.1百页安全窗专利的基础上，试制并逐步完善工业化、模具化、标准化、批量生产；5）在长江以南部分城

市进行推广应用。并约定，项目从2000年11月至2001年12月以前全部结束，其中2001年5月以前完成前面主要技术内容

中的工作，但项目主要承担人员名单中不包括被告戴国锐。2002年11月该项目进行了成果鉴定，鉴定后云南省科学技术

厅下发了昆科鉴字（2002）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并于2002年11月14日制作了科技成果登记表，该鉴定证书及

科技成果登记表所附主要完成人员名单中均有被告戴国锐，其“对成果创造性贡献”一栏中均载明“市场网络销售与推

广”。后被告戴国锐于2003年底离开原告处，并于2004年4月10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可调多功能百页窗”

的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于2005年3月30日授权公告。原告认为被告作为“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其在完成该项工作任务的过程中知悉并获得了该项目研发成果的主要技术内容，而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被

告在从原告处离开一年以内申请了与该项目研发成果内容相同的专利，此项专利符合专利法关于职务发明的规定，因

此，该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属应归于原告，据此，特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对于本案争议的焦点：专利号为：ZL200420034307.5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属应归原告还是被告。原告主

张该涉案专利的权属归其所有的主要理由是：该专利目前的权利人戴国锐系因完成原告所交付的工作任务，即“新型可

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项目，而产生的此项发明，该项发明是典型的职务发明，其权属应归交付工作任务给被告的

原告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

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

指：  （一）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做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职、退休或者调动工作后1年内做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

造。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专利法第六条所称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

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本院认为，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判定一项发明创造

属于职务发明应满足以下条件：1）发明人任职或受雇于主张职务发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期间从任职或受雇期间到离

开单位1年之内）；2）该发明创造与发明人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或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有直接关联性。其

中，对直接关联性的认定又要满足两个要件：首先，发明人所从事的本职工作或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即是对某种技术进



行研究、开发。实践中，应该要求单位证明其分配给发明人的本职工作或其他工作任务明确是从事某种技术的研发；其

次，在单位明确分配给发明人的本职工作或其他工作任务中所形成的技术成果与有争议的发明（即发明人随后做出的发

明创造）之间有直接关联性。实践中，应该要求单位证明发明人参与、从事的本职工作或其他工作任务中已经形成并固

定下来某些技术成果，而这些技术成果已经基本包含有争议的发明的主要技术内容，或者这些技术成果是完成有争议的

职务发明所必要的技术基础。此外，主要利用本单位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也可以构成职务发明，但在本案审理中，

原告并未提出与此相关的主张。因此，在本案中，本院对此种依法律规定可能构成职务发明的情况不予审查。在本案

中，被告自认的离开原告公司的时间是2003年12月，而被告申请涉案专利的时间是2004年4月，因此，被告申请涉案专

利的时间系在其离开原告公司一年以内。被告认为其在原告处从事的本职工作系产品销售，而原告认为被告主要从事的

确实是产品销售工作，但由于被告懂机械技术，也从事技术工作，对此，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本院认为，原

告未能证明被告在其公司所从事的本职工作系进行技术研发方面的工作。审理中，当事人双方均认可被告曾受雇于原告

这一事实，而且双方明确了被告进入原告公司工作的时间是2001年12月。而原告提交的其与昆明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昆

明市民办科技机构管理处签订的进行“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的昆明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简称“项目合

同书”）中明确规定了该项目应于2001年5月份以前完成项目主要技术内容，于2001年12月份以前完成全部验收资料的

准备工作，然而，被告戴国锐进入原告公司工作的时间是2001年12月，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的时间按时

完成项目研发工作，那么原告完成项目研发工作之时（即2001年12月以前）被告还未进入其公司。对此，原告未举证证

明该项目研发工作未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而其后2002年11月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昆科鉴字（2002）127

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中也未说明原告在履行项目合同过程中有任何违约的行为。因此，本院认为，原告系按时完成

该项目研发工作的。尽管在原告提交的昆科鉴字（2002）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和科技成果登记表中均附有载有

被告姓名的成果完成人员名单，但本院认为，此名单系原告单方面制作的，该名单欲罗列何人可由原告单方面决定，而

审理中原告未证实名单中所罗列的人员均参与了该项目研发工作，也未能让名单中所罗列的除原告公司总经理（同时也

是原告在本案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王及伟之外的其他人员证明被告戴国锐确实参加了该项目研发工作。因此，仅凭上

述名单不足以证明于项目研发工作完成之后进入公司的被告参与了该项目的研发工作。因此，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在从事

其本职工作之外确实受原告指派参与、完成了其他的工作任务，即参与“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项目研发工

作。另一方面，原告提交的项目合同书中载明该项目主要技术内容以ZL95226738.1百页安全窗专利为基础，研发工作也

系围绕此专利进行，而原、被告均认可涉案专利与此专利技术的主要区别在于涉案专利中采用了一项扇型齿轮与蜗轮蜗

杆传动机构相啮合的技术，而从原告提交的昆科鉴字（2002）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和科技成果登记表中均未提

及此项技术。虽然原告声称其项目研发成果中包括了该技术，而体现该技术的材料存于科技局的档案中，但在本案审理

过程中，原告并未提交其所称的存于科技局档案中的资料来对此主张予以证明。因此，由于原告未能证明其主持完成的

“新型可调式窗墙技术及产品开发”项目研发成果中包含有涉案专利的技术内容，或涉案专利的发明系以该项目研发成

果为基础完成的，故原告未能证明涉案专利与其项目研发成果之间有直接关联性。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不能

证明被告戴国锐为权利人的专利号为ZL200420034307.5的实用新型专利系职务发明。因此，对于原告请求判令专利号为

ZL200420034307.5的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属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

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10元，由原告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蔺 以 丹 

代理审判员 蔡 涛 

代理审判员 徐 群 

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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